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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

抄件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氏國 106 年 7 月 4 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管字第 10600206840 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

主話：修正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」’並

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間
陶
仙
一

言兌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 年 3 月 8 日「空氣污染減量行

動督導聯繫會報」 106 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之「空氣品質改

善行動計畫」、本會 106 年 4 月 11 日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

機制」研商會議結論所訂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及審計

部 106 年 6 月 8 日之「各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運作情形暨

主管機關督導情形」審核通知辦理。

二、當揭紀錄表修正重點如下：

（一）4.01.01 ，增加「或口未編列環境保護相關經費」。

（二）4.01.衍，增加「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執行災後緊急處

理、搶修、搶險、災後原地復建、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

築工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以外之新建工程時，未依工

程會 106 年 4 月 25 日工程技字第 10600124400 號函訂

定之『公共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』辦理公共工程生態

檢核自評作業」

（三）4.03.的，「口對材料檢（試）驗報告未予審查」修正為

「口對材料檢（試）驗未落實執行，或口對檢（言的驗報告

未予判讀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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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5.05.02 ，「現場塵土飛揚等空氣污染處理未妥當」修正

為「口現場塵土飛揚，或口施工機具排放黑煙，或口運

輸載其未依『交通工其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』規定使用

95 年 10 月 1 日後出廠之柴油車等空氣污染處理未妥

當」

（五）填表說明第七點，增加「另對於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之

工程主辦機關、自辦監造之監造單位，應仍依查核當日

所見之品質管理制度缺失嚴重程度，於工程施工查核小

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表核實記錄扣點，惟因無專案管理

廠商或監造廠商，故無須執行對應之品質缺失之懲罰性

違約金扣罰事宜。」。

（六）其餘文字酌修處詳附件。另前述修正第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五）

點於「傳統建築（含古蹟、歷史、文化資產等）修復工

程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」併同修正。

三、修正後之紀錄表即日生效，另可至本會全球資訊網（網址：

h社o://www.occ . gov.tw／，首頁〉使民服務專區＞下載專區〉工

程管理相關下載）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、直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、各縣

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

副本：本會技術處、工程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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